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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水财（罚）决字【 2022 】第（01）号

行 政 处 罚 决 定 书
当事人：北京中版国际教育技术装备有限公司
法定代表人：刘蔚萍     联系电话：18107964096
经查明，你（单位）因参与2021年度吉水县农家书屋出版物补充更新采购项目第二次（采购文件编号：法正政采字【2021】55号），涉属与采购人恶意串通行为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七十七条第三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第七十四条第七款的规定。
现依据《江西省财政厅关于印发<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>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执行标准的通知》(赣财法〔2016〕49号) 的规定，我机关作出如下行政处罚决定：
1、 对你(单位)予以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，在三年内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；
2、 没收你(单位)谈判保证金人民币玖仟元整（小写：¥9000.00元）; 
3、 2021年度吉水县农家书屋出版物补充更新采购项目第二次（采购文件编号：法正政采字【2021】55号）予以废标。
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期限、地址和方式：按相关规定执行。 
如不服本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吉安市财政局或吉水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 个月内向吉水县人民法院起诉。复议和诉讼期间，本决定不停止执行，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、不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，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吉水县财政局（印章）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 5月1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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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本决定书一式二联，第一联交当事人，第二联存档		
